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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日美外国法人税

抵免制度的比较

. 张晓云

跨国投资所得往往由于各国税收管辖权的交错和

重叠
,

被来源国和居 民国课以双重甚至欠重所得税

为消除这种国际重复课税
,

国际税收协定和税收抵免

制应运而生
,

其中抵免制为资本输出国的国 内举措
口

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和美国在长期的闰际经济

交往中总结出一箕较为系统
、

完善的抵免制
、

值得我

国涉外税收工作者的研习
口

一
、

消除重复课税的方式及其适用范围

二
,

抵免对象

日本和美国均允许纳税人在同 钠税年度内选用

扣除法和抵免法中的任一种 (我国仅限干后者) 通

常情况下
,

抵免法更有利于纳税人
,

消除重复课税较

为彻底
,

而扣除法只允许将外国税额作为费用扣除
,

不够彻底 仅当居民公司在某一外国的分公司有巨额

经营亏损
,

而在其他国家没有或只有较少盈利时
,

选

择扣除法才更有利
。

因为扣除法允许国外盈亏相抵后

的亏损额合并到总公司冲减国内盈利
,

未冲减完的亏

损余额可以在不同年度间结转
,

同时围外盈利
,

所纳

的外国税额又可作费用扣除
,

使纳税人获得双重税收

利益
口

而抵免法对全部国外所得汇总后仍为亏损者
.

国外税额不得抵免 可见
,

允许赵全择扣除法
,

是居住

国对抵免制的补充和完善

抵免制的适用范围
,

美国宽干 日本 日本仅限于

居民
,

美国还允许非居民就其与美国营业密切相关的

所得在国外或美国托管地缴纳的所得欣进行抵免 这

不 早比宽征税导致的宽抵免
,

相比之 下
,

我国抵免制

适用范围较为狂 窄 仅适用于设 灰在中国境内的外商

投资企业
,

未考虑到全 中资企业也有对外投资所得
,

其所纳的外国法人税能否抵免的问题

( 一 ) 抵免对象的外国税收的范围
:

我国在 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

甲
,

把抵免对象笼统地规定为
“

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

得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款
’ ,

却未对外国法人

税性质的认定标准予以具体化
,

仅有部分规定散见于

双边税收协定中
,

不利干指导税收实务
口

而日本和 美

国都对此做 r 详细规定 首先
,

所得税不仅指以所得

为课税标准的税 还包括超额利润税
、

对特定所得或

收 入全额所课的税及以收入全额代替所得的课税标准

的税
口

其次
、
明确抵免对象除中央税外

,

还有地方

税

(二 ) 直接抵免制的抵免对象
:

直接抵免制的抵免对象主要指对利息
、

股利
、

特

许权使用费等就源泉扣缴的税收和对营业所得课征的

外国法人税
。

日本对这两类所得并未区别对待 ; 而美

国认为利息所得的来源易于规划
,

规定投资利息所得

与其他所得分别适用综合限额抵免法
,

目的是消除慨

括计算限额方式的平均税率的作用 日本和我国都不

分项计算限额
,

故无须生见范利息所得来源的变化
、

但

美国的做法可使纳税人不易钻空子i壁税

(三、 间接抵免对象

间接抵免对象乃外国子公司发放给母公司的股利

所对应的外国法人欣颧
,

视同母公司所纳
、

故属问接

缴纳 对外国子公司的认定标准
,

日美有些差别
: 日

本规定须持有表决权股份 25 % 以 卜
,

井连续持有 6 个

月才可适用间接抵 免 ; 美国只 须待有表决权股份
10%

,

民无持有时间的限制 此夕卜 日本不允许外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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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公司以下的间接税额抵免 ;美国虽允许刊公司的外

国税额抵免
,

但限制在母公司须持有孙公司至少 5%

的表决权股份 同时
,

日美都认为间接抵免并非一种

完全独立的抵免方式
,

其还原后的国外所得和视同母

公司所纳的外国税翔i均应并人直接抵免
- 一同时适用综

合抵免限额
.

而我国的间接抵免还属空白
,

应将间接

抵免的限制条件与计劳方法补充入税法

日美除对居民公司受领一般外国子公司股利规定

了问接抵免条款
,

还添加了特别措施以便规范基地公

司的保留利润
,

防止其逃避国内所得税
。

为此
,

美国

规定了 F 分部 (s ub aP rt F ) 条款
、

日本建立了避税

港特别抵免制
,

将避税地子公司的保留利润并入 母公

司计算课税
,

于该盈余公积金分配并纳税时再行间接

抵免
.

三
、

抵免限颇

(一 )
、

抵免限颇方式
:

日美都采用不分国别的限额方式
,

但仍有区别
:

遇有外国营业亏损时
,

日本可选择亏损国除外的方

式 ; 美国则允许不同国家盈亏合并计算
,

冲减了部分

国外所得额
,

从而抵免限额相对减弘 两国的限额计

算公式相同
:

抵免限额 = 全球所得
只
本国适用税率

、
国外所得

/ 全球所得

找国则采用分国限额法
,

当他国税率有高于也有

低干本国税率时
,

不同国家的限额余额不能相互流

用
,

这样可减少国家的税收损失 但计算繁琐
,

所得

来源跳戈lJ分也更为复杂
.

( 二 )
、

国外所得
:

]
,

来源认定
:
限额计算有三要素

: 厂

D当期法人税

额
,

忿当期全部所得
,

③当期国外所得 其中
,

国外所

得的认定最为重要
。

认定何为国外所得靠国内法
,

而

是否课以外国法人税则依外国法令 日本按所得类型

具体规定何为国内来源所得
,

然后用排除法
,

非国内

所得即为国外所得
,

并不问其是否课以外国税收 美

国则对不同所得的来源直接确定划分标准
.

中国税法

中仅有一个概括性用语外商投资企业的
“

境外所得
” ,

卡做具体解释
,

不够尹升革
.

2
,

抵免年度的确认
:
来源地确认后

,

就须进一

步确认何为驾期实际缴纳的外国税额
,

日本规定 当

外国税法未做规定时
,

以本国税法为准
,

即直接抵免

对象按不同的课税方式确定纳税年度
,

间接抵免的课

税年度以外国子公司发放股利日或课税日中较迟者为

准
口

特别地
,

当国内外纳税年度不一致时更具意
,

值得我国借鉴
.

3
、

汇率换算
:
由干跨国投资所得以外币交易为

基础
,

外国税额也以外币缴纳
,

故以何日的何种汇率

换算为本币对国外所得额和税额的计算都有重大意

义
。

如 日本规定源泉课征的税款以所得支付日电汇买

卖汇本的中间价格为换算标准
,

使限额计算更为准

确
、

规范
。

我国税收抵免制中也应力口入此项内容
.

4
、

国外所得的修正
:
外国来源损失的迫捕规定

乃美国抵免制的一大特色
.

由于美国允许营业损失的

前抵后延和国外亏损的合并计算
,

若外国不允许亏损

结转
,

就会造成美国的总公司先以其国夕嘈业报失减

少其以往年度的美国税负
,

后又以外国盈利所纳税款

抵免其以后年度的美国所得税
,

使纳税人获双重税收

利益
。

故增加追捕规定
:
凡纳税人在以往年度扣除其

国外营业损失
,

而在以后年度有净所得时
,

应于以后

年度追捕以前所提列的损失扣除额
,

体现在限额计贺

公式中都从分
、

子公司的外国所得中减去以前扣除的

损失与外国所得的 50 % 两者中较大者
.

迫捕规定使第二 年抵免限额减少
,

弥补了美国于

前一年所受的税收损失
.

日本没有类似规定
,

是由于

它采用亏损国除外的计算方法
,

故不存在因亏损合并

计算造成的追回损失间题
。

我国可从日美两国的方法

选
一

种符合我国国情的
、

较为简便的汀法
.

(三 )
、

抵免限额超过倾与限颇余倾的处理
:

国外所得发生时期与课税时期往往不一致
,

会影

响抵免制的应用 故三国都采取了调整措施
: ( 1) 日

本允许将限额余额和超过额向后延展五年 ; (2 ) 美国

只有超过颜的运用
,

超过当年限额未能抵免的部分可

作为前两年仁后五年的限额余额 ; (3 ) 我国仅允许超

过限额部分向后抵扣五年 抵扣期限的长短及抵扣方

式往往与国家财力
、

对外投资政策倾向和税收征管水

平等多种因素相关
,

不必强求一致
.

四
、

退税的调整

遇有外国税额减退时
,

抵免限额也须作相应调整
.

日美都有类似规定
:
将所退的外国税款先抵销当期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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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考核标准中产值

取值范围及计算产值适用价格问题的辨析

. 竺 铭

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的考核关系到1园家涉外税

收政策中优惠待遇的落实
,

因而是一项政策性
,

技术性

较强的细致工作
。

根据国务院 《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

规定》
,

经贸部对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曾明确了考

核标准 其中第二条
: “

年出口 产品产值达到当年全部

产品产值总额的 50 % 以上 (可享受法定减免税期满后

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为 70 % 以上 )
”

是实际考核工

作的核心部分
。

由干 《规定 》 及经贸部 《 实施细则》

未对第二条所涉及产值取值范围及计算产值适用价格

加以完整明晰的规定
,

具体操作时缺乏可资参照的执

行口经
,

影响考核工作的顺利进行 因此
,

有必要从

理论上和实践 匕对此作一探讨
.

供销售的产成品和半成品价值
.

具体包括
:
企业用自

备原材料生产的供销售的成品和半成品价值
、

外单位

来料委托加工产品的加工价值
、

利用
“

三废
”

生产的产

品价值 产品产值有别于工业总产值和净产值
,

否

则
,

便会模糊产品产值的取值范围
,

把不该列入产品

产值的产值计列在内
。

2
、

企业产品产值以年度为取值期间
,

因此
,

它

不包括以前年度结存的产品的产值
,

也不含期初期未

在产品
、

半成品余额
.

二
、

关于企业出口产品产值的取值范围

关于企业当年生产产品产值的取值

范围

对企业当年生产产品产值取值的正确判定
,

关键

要把握 二点
:

1
、

企业产品产值是当年生产完成验收入库的可

毫无疑问
,

企业出 口产品产值取值口径与企业当

年已实现出口 销售的产成品
、

半成品是一致的
,

不

然
,

统计产品出 口产值便无从谈起
.

经贸部 《实施办

法 》 规定企业出口产品包括
:
自营出口

、

委托外贸公

司代理出口
、

外贸公司收购出口
、

外贸公司委托加工

出口产品增值部分
、

承接境外来料加工收取工缴费部

分 对企业产品出口产值正确框定
,

应注意以
一

F三

国税款
,

不足抵销部分再与前几年的外国税款冲减
,

仍无法抵销者计入损益
。

若选用扣除法
,

因原来外国

税款作费用扣除
,

退税自然也相应计人收益
,

十分简

便
.

此外
,

退税也存在汇率换算的问题
,

以何 日何种

汇率为准
,

日本税法都有详细规定
。

而我国税法抵免

制中还未设 立退税条款
,

只能由税务局自行掌握
,

缺

乏统
~

哨:与规范性
.

综上所述
,

我国抵免制尚未完善
,

不够严谨
、

规

范
,

应尽快总结实践经验
,

并借鉴他国成法
,

完善抵

免付象与限额计算等方面的法规
,

制订出一套适合我

国国情的税收抵免制度
.

(作者单位
:
厦门大学财金系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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